关于做好2025-2026学年春季学期
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7月6日-7月10日为期末考试时间，为保证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顺利完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试安排
7月6日-7月10日；每天可安排四场考试，每场100分钟。上午8:00－9:40，10:20－12:00；下午14:00－15:40，16:20－18:00。
二、有关要求
1.按照《河北工业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管理规定(试行)》(校政字〔2015〕85号)，各学院要成立以学院院长任组长，主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学院领导任副组长，教学干事、学工办主任及各教研室（系）主任任组员的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以及学院院长领导下的考务组和巡视组。  
2.严格考试管理，做好监考教师的培训工作。监考教师须为本校教师，严禁研究生代替教师监考。监考教师须严格执行《河北工业大学监考教师守则》（修订）（河北工大〔2023〕241号）要求，认真做好考场的监督及检查工作，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3.加强试卷安全保密工作，做到专人领取、统一存放、专人保管，无关人员不得接触试卷，防止丢失或漏题。主监考老师应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领取试卷，不得托人领取或捎带。使用过的试卷要按班装订，封存保管。
4.做好学生的考风考纪教育，将《河北工业大学考场规则》（修订）（河北工大〔2023〕242号）及《河北工业大学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河北工大〔2017〕257号）传达到每位学生，教育引导学生认真复习、积极应考，杜绝违纪、作弊等现象发生。
5.及时提醒学生严禁携带手机或佩戴智能穿戴设备（包含但不限于智能眼镜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智能指环、耳机）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。违规的将根据《河北工业大学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从严处理。
6.考务组要摸清每个场次的考生人数，提前规划进场路线，避免教学楼门口人员聚集，保证学生准时参加考试。
7.学生须持“校园一卡通”等有效证件参加考试，各学院要提醒考生，证件缺失的要及时补办，以免影响正常考试。
8.期末考试期间将启用监控设备和手机(无线)信号屏蔽设备，届时考场内通讯信号将被完全屏蔽，也会影响教学楼办公人员的手机信号，请各学院做好解释工作。
9.针对考试期间的违规行为，学校设置了举报电话：022-60438398。
三、材料报送
1.请各学院于7月1日之前将学院考试领导小组名单、学院考务组及巡视组名单电子版通过Welink发送至本科生院赵洁琼老师。
2.考试当天各学院均要报送考试情况通报，通报内容主要包括：带班领导及领导巡视情况、学生违规及监考教师的监考情况、学院特色工作等，并通过Welink在线收集表报送至赵洁琼老师。


附件：1.《河北工业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管理规定(试行)》
2.《河北工业大学监考教师守则》（修订）
3.《河北工业大学考场规则》（修订）
4.《河北工业大学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
    本科生院
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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